
西汉时期，有一个叫隽不疑的人，
在州郡里很有名望。 汉武帝末年，他被
任命为青州刺史。 汉武帝去世、汉昭帝
即位之后，齐王的孙子策划叛乱，隽不
疑发现了他们的阴谋， 把他们抓了起
来。 审讯之后， 参与叛乱的人都认了
罪。 隽不疑有功，被提拔为京兆尹。

隽不疑每次巡视各县讯问囚徒回
来以后，他的母亲就问：“对原来的错误

判处有所纠正吗？又救活了几个人呢？”
隽不疑纠正的错案、冤案多了，他的母
亲就十分高兴， 吃饭和说话也比平时
多；一旦没有纠正冤、错案，他的母亲就
会生气，甚至连饭都不吃。在母亲的影响
之下，隽不疑执法严厉，却从不错判。

“平反” 一词就是从这个故事而
来。 后人用“平反”指纠正原来的错误
判处。

隽不疑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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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救人溺亡的儿子讨要“见义勇为”
称号， 失独父亲江志根在奔波 16 年无果后，
选择将当地政府告上法庭， 江苏镇江中院近
日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

如何看待“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一直是舆
论关注的热点。 从保护未成年人出发，当前各
地对其见义勇为行为普遍是 “不鼓励、 不提
倡”的态度，但是在见义勇为后，不授予荣誉
称号又可能会给家属造成更大的心灵创伤，
两者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权衡？

“这是儿子死得值不值的问题”
江志根是镇江句容市的一位农民。 2000

年， 其 12 岁的儿子江伟华为了救落水的伙
伴，不幸溺亡。 之后，句容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曾正式发文，认定江伟华的见义勇为行为，并
决定进行奖励慰问， 包括发放家属慰问金以
及逐月进行家庭补助。

江志根说，虽然 2011 年时得到一次性抚

恤金 10 万元和困难补助 5 万元，但自己更想
得到一张荣誉证书。“钱对我没有用，就要一
个名分。 ”他说，“儿子做了好事，如果得不到
表彰，觉得很对不起他。 ”

为了这张证书，江志根 16 年以来去过句
容、镇江、南京甚至北京等地，通过找律师或
者政府相关部门，为儿子讨要称号。 许多人在
背后说他傻，认为“钱拿到就行了，其他的都
没有意义。 ”但江志根坚持认为，“这不是一张
纸的问题，是我儿子死得值不值的问题。 ”

为何 16 年未等到一张荣誉证书？
据了解，2011 年，由江苏省、镇江市、句容

市三级见义勇为基金会等单位派员参加，专
门就江志根反映的问题形成“会议纪要”，明
确解释了为什么不能颁发荣誉证书———少年
儿童心智未成熟、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如果监
护不到位，容易造成严重后果。 参照全省乃至
全国对见义勇为行为表彰奖励的实践， 均不

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 因此对江伟华的见
义勇为行为仅进行奖励抚恤， 并由句容市见
义勇为基金会对江伟华家属作出抚恤决定，
不另发荣誉证书。

2016 年 5 月 13 日下午，就原告江志根诉
被告句容市政府“不履行见义勇为行政处理
法定职责”，镇江中院公开开庭审理。 江志根
没有聘请律师， 被告方则是由句容市一名副
市长出庭应诉。 在充分听取双方陈述后，法庭
表示合议庭将在庭后进行评议， 案件将择日
宣判。

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该如何体现人格价值？
对于这场“一张证书引发的诉讼”，有多

位法律界人士提出， 对未成年人的见义勇为
行为，原则上确实是“不鼓励、不提倡”，但是
当涉及具体案例时，还是要进行具体分析，而
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和荣誉授予， 均由各地
公安、民政等部门进行。

事实上， 江苏省之前有完全不同的处置
先例。 2015 年，13 岁的徐州少年李明宇 （化
名）为救呛水的同伴溺水身亡，家人希望能为
其申请到“见义勇为”称号，但得到的答复都
是“不授予”。 拒绝授予的理由，正是因为李明
宇救人时尚属未成年，不应予以表彰。 而在更
早之前的 2002年，江苏高邮 11岁少年夏世祥
为救落水同伴溺亡，被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授予“见义勇为”称号，之后还被追认为“革命
烈士”。 有网友指出，这几起案例，某种意义上
也体现出“法理和情感”之争，在“未成年人见
义勇为是否该表彰”上，应明确相关规定，统一
标准，避免此类争议再发生。

“值得深思的是，如果要表达和普及对未
成年人见义勇为的不鼓励态度，即使不表彰，
也应充分尊重和肯定见义勇为者的人格价值
尊严，进而更好地告慰逝者并抚慰其家属。 ”
相关法律界人士表示。 张展鹏

一张荣誉证书引发诉讼

“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是否该表彰？
●视点

事件回放： 成都的张女士与严先生离婚
时，双方同意孩子随张女士生活，严先生有探
视的权利，并对探视时间也约定得较细。 然而，
严先生准备探视时，张女士不让严先生探视孩
子。 由于张女士不让严先生探视孩子，成都武
侯法院少见地将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近
日，张女士对法院将自己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不服，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书。

说法：执行法官指出，严先生对孩子的探
视权，是双方达成的调解书中确定的义务。 在
这起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曾与严先生
一同前往张女士住处，执行探视，但是张女士
不配合。 同时，法官多次向张女士提出配合探
视，有利于抚养费的执行，也有利于孩子的成
长，但是张女士还是推托。 张女士的种种行为，
都可以认定她没有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 由
此，张女士有能力履行，但拒不履行，符合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条件。 根据《最高法关于
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
定》，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
法院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王英占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春光 李军锋）一对夫妇协
议离婚后， 丈夫违背按月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的协
议，一家三口法庭相见……这一幕幕情景，通过略
带动画风格的图片搭配文字逼真再现，让那些离异
家庭的孩子清楚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
只是邵阳县首本《青少年法治教育读本＜看图学
法＞》诸多实用案例中的一个。

近日，由邵阳县司法局、依法治县办联合编纂
的《青少年法治教育读本＜看图学法＞》样书已印
成，将经过相关部门终审后推出。 该书分为家庭教
育、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等共 8个章节，每个章节都
采用图片与文字结合的形式， 选择“父母离异、家
暴、虐待、遗弃、强迫辍学等直接涉及青少年学生的
具体案例，把原本深奥的法律概念、条文变得通俗
易懂，帮助广大青少年学法、懂法、用法。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秉民 胡三妹）为丰富在
校学生的法律知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和谐
校园，5 月份以来， 宁远县教育局邀请县法制教育
宣讲团分批次走进全县各中小学校，开展法制教育
进校园宣讲活动。

本次法制讲座主要围绕未成年人应该了解的
一些基本法律知识、如何遵纪守法、如何运用法律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预防犯罪、打击犯罪以
及自我防范的基本方法和策略进行。 讲座以案释
法，内容贴近校园生活，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在日常
生活和学习中，要学会自我保护，不学习和模仿影
视、 网络及文学作品中的犯罪行为， 争当懂法、守
法、护法、用法好公民。

家里如果多了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大娃的心情会怎样？重庆渝北区
的 9 岁女孩小雪（化名）却早早做起了打算———拟定《二胎合同》，规定
了甲乙丙丁（父、母、自己、未来的小弟弟或小妹妹）四方的权利与责任，
确保自己今后权益不会受损。近日，当看到宝贝女儿正儿八经地拿出一
份自己手写的《二胎合同》要求爸爸妈妈签字时，王女士才发现女儿已
经为二宝的降临做足了准备。 “我们肯定会签订这个合同的。 ”王女士
说，为让女儿放心，我们会履行承诺。今后有了二娃，绝对不会冷落大女
儿，要让她真真切切感受到父母对她的爱没有改变。 陈瑜

爸妈生二孩
9岁女孩拟合同“维权”

主编新中国第一本《国
际法》教科书、创办《中国国
际法年刊》、 成为国际常设
仲裁法院仲裁员中第一批中国学者、当选联
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第一位中国
法官……细细盘点众多国际法“第一”的纪
录，都与王铁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王铁崖对世界的了解，最初便来自于从
事外交工作的父亲。l7 岁时他对国际法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从此一生再没有离开这个
领域。 l936 年，王铁崖通过了中美庚款留学
考试， 次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
攻读国际学， 师从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劳特
派特教授。 第一次见面，劳特派特教授大惑

不解地问：“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留学生都
希望搞条约研究呢？ ”24 岁的王铁崖从容答
道：“中国多年来受不平等条约的压迫，要
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
呼声；中国青年学者研究条约问题，就是为
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1939 年夏，
王铁崖回国后，武大校长周鲠生邀请他前往
暂设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 王铁崖从此开
始了他的国际法讲学生涯，后转赴设在重庆
的中央大学任教。 在生活困苦异常的情况
下，他仍然完成了《新约研究》和《战争与条

约》两部箸作。
王铁崖先生也是一

位国际和平维护者和
爱好者，在国外也赢得了崇高荣誉。 其法
学研究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国际法发展起
着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的杠杆性作用。
l997 年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举行
的第二届大法官就职仪式上，84 岁高龄
的王铁崖鹤发童颜、神采奕奕，格外引人
注目。 此前， 在 l60 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
选举大会上，他以 l23 票名列第一，这是对
他在国际法领域辛勤耕耘 60 载所付出的
心血的回报。

庹妮妮

不 让 前 夫 探 视 孩 子
单亲妈妈进“失信”名单

●校园普法

宁远县：法制教育进校园

邵阳县首本青少年
法治教育读本即将面世

王铁崖 ：国际法庭里的中国法官

●以案说法

事件回放： 上海青浦 11 岁的小华为了升
级网络游戏装备，短短一个月，他先后 7 次拿
8400 元钱到杂货店买 Q 币。 小华父母发现后
起诉杂货店老板，认为小孩从家中偷拿钱去消
费，这么大额的交易不是小孩行为能力范围内
的，且此店销售 Q 币与其经营范围不符，店老
板只为挣钱而没有制止小孩应负赔偿责任，要
求杂货店老板赔偿 8400 元。 近日，上海青浦区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小华父亲的诉请。

说法：青浦区法院陈法官认为，本案中杂
货店曾与他人签订相关服务协议，具有为客户
提供充值服务的合法通道。 从小华平时的消费
习惯，以及本案中其分 7 次，以金额不等的消
费记录来看， 难以认定金额超过其处分范围，
且未显著超出其认知范围。小华家长声称的偷
拿钱款行为并无证据证明。 再者，在杂货店愿
意归还钱款的情况下，小华父亲却无法将等值
Q 币归还给杂货店， 此时如再判决杂货店还
钱，明显对杂货店不公平。 因此，法院无法认定
小华及其家长存在财产损失。 胡蝶飞 罗越

小孩偷花 8400 元买 Q 币
家 长 起 诉 店 家 被 驳 回

●法界传奇

●法制典故


